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新移民互助會
新移民向民政局局長請願
社會歧視嚴重、缺乏支援服務
「政府帶頭搞分化，肆意歧視新移民，建設社會我有份，反對歧視快立法」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與新移民互助會往民政局請願，且缺乏法律保障和投訴機制，令新移民缺乏發展機會，難以融入社會，社會嚴重分化。要求民政局採取措施，加強對新移民的支援，推動取消歧視政策，制定法律保障，設置投訴機制，增加托兒服務，提供專項援助。問題分述如下：
問題：
1. 政策違反基本法，政府歧視新移民
《基本法》第二十四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簡稱香港居民，包括永久性居民和非永久性居民。”第三十六條規定“香港居民有依法享受社會福利的權利。”明確說明來港未滿七年的新移民應當與香港永久居民受到同等對待。但是現在政府多項政策對新移民區分對待，在綜援、公屋、投票、公務員等方面都有居港七年的限制，公然違法，破壞法制。
2. 政府帶頭歧視，加劇社會分化
除了長期政策的歧視，政府在財政預算案派發$6000時同樣對新移民區別對待。最近民政局又提出對新移民的歧視言論，指新移民遲領錢無獎勵，是因為“派錢給永久居民是為了藏富於民，而派給新移民不是”。此言不啻於間接否認了新移民的市民身份。民政局作為促進社會和諧的部門，卻提出如此加劇社會分化的言論，令人深表遺憾。
3. 社會偏見嚴重，新移民成替罪羔羊
在政府不公正言論和政策的引導下，社會對新移民產生嚴重偏見，為新移民貼上“掠奪資源”、“蝗蟲”的標籤，這種歧視情緒通過網絡得到擴散和放大，引起萬人在facebook上公然抹黑新移民，甚至遊行表達反對。政府政策失當，提供的資源不足，卻令貧困而自立的新移民成為替罪羔羊，實為不公。
4. 缺乏法律保障，新移民有冤無路訴
民政局於2005年曾進行的「公眾對種族歧視的意見調查」，顯示超過八成受訪市民(84.6%)認為香港人對內地新來港定居人士存有偏見和歧視，近半(48%)更認為是種族歧視，應納入法例。然而民政局卻表示內地來港新移民與香港人都是中國人,因而拒絕將新移民納入『禁止種族歧視條例』的處理範圍，完全無視新移民受到政府、社會嚴重歧視的現實狀況。2002年前民政局一直將新移民視為獨立群體，種族關係組會處理新移民被港人歧視投訴的個案，平機會亦搜集新移民被歧視的投訴。但如今由於『禁止種族歧視條例』將新移民與香港永久居民歸為一組，無論是民政局或平機會都不受理新移民受歧視案件，導致新移民有冤無處訴。
5、 托兒服務不足，就業難上加難
不認可內地的學歷、工作資質以及缺乏針對新移民需要的就業培訓，這些已經限制了新移民的工作機會，缺乏托兒服務更是增加了新移民就業的難度。有新移民投訴搵工時，被僱主以其有年幼子女為由拒聘，而政府的托管服務又不完善，令她們很難找工作，反映政府處理家庭崗位歧視不力，支援服務亦不足。現時社區保姆計劃只照顧6歲以下兒童，而對於6歲以上兒童，學校少有託管服務，社會服務機構託管名額有限，且不包功課輔導，而私立機構收費昂貴，令貧困母親唯有自己照顧小朋友，難以就業。
6、提供支援不足，新移民發展受限

民政事務局轄下種族關係組，協助居港或新來港少數族裔融入社會，工作包括物質援助、宣傳教育及投訴熱線等，但服務對象卻不包括內地新來港人士。現時政府沒有提供給內地新移民的專項服務，提供給所有居民的服務又不能關注到新移民的特殊需求，甚至有些政府服務部門會對新移民態度惡劣。新移民的權利和訴求完全被漠視，實為政府的失職。
7、 漠視新移民對社會的貢獻
新來港婦女多是家庭照顧者，無酬為社會培育下一代，使孩子成為香港未來的棟樑，減輕香港社會照顧負擔。雖然生活貧困，但她們仍努力自力更生(新移民佔整體領取綜援只有6%，佔申請公屋不足三成）。而政府和社會不僅無視她們的貢獻，反而肆意歧視，令新移民婦女身陷貧窮困境及沒有尊嚴地生活。這些婦女過去在大陸大多有工作，辛勤勞動養家糊口；來到香港后並非不願工作，而是由於種種障礙（家庭崗位歧視、能力不受認可等）而難以就業。政府和社會應當給予她們更多的援助，而非偏見。
影響：
生活在這種歧視環境下，新移民遭受了多種困難。因為難以就業且缺乏援助，新移民普遍經濟困難，2006年統計數據顯示40.4%內地來港定居未足七年的家庭收入低於貧窮線。貧窮造成新移民生活空間狹小，生活費不足，沒有能力讓孩子參加輔導班、興趣班等。社會的歧視更有可能造成嚴重的心理壓力乃至抑鬱。由於未滿七年沒有投票權，新移民難以參與政治表達訴求，其困難易被政黨忽略。
建議：
新移民是香港人的家人，而且無論是照顧家庭或建設社會，一直盡心盡力，對香港的發展有莫大貢獻，但其權益卻一直被政府忽視，現建議如下:

1. 敦促政府取消所有對新移民區別的政策，包括:投票、房屋、綜援、公務員等居港七年限制。
2. 在《禁止種族歧視條例》視內地來港人士為獨立組群，或另立法例，為新移民提供法律保障，並設立投訴機關處理對新移民歧視的投訴。
3. 推動學校設立托管及功課輔導班，支援貧窮兒童學習及婦女就業。
4. 推動制定幫助新移民婦女就業及培訓政策，包括:

4.1為新移民婦女的專長進行研究，善用她們本身的豐富資源，開拓適合她們的培訓證書及勞工巿場。
4.2承認新移民婦女的國內學歷，例如:本港缺乏護士，應設計銜接課程/作臨床考試，資助考牌，讓有內地護士資格的新移民可以發揮專業貢獻香港社會。
4.3撥資源發展類似公開大學的公開小學、公開中學等適合新移民婦女的課程，幫助部份學歷較低的新移民婦女得到正規的教育提昇學歷水平。
4.4再培訓局應加設半日制及晚間制等有津貼的就業掛鈎課程總類及其數量，讓身兼母職或在職新移民婦女有機會裝備自己。
4.5加強巿民對「家庭崗位歧視條例」的認識，並加強平機會對此類投訴的關注和處理。
5、推動設立“新移民中心”，為新移民提供專項支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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